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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川”三个字，让专案组民警在大胜之后，找不

到痛快淋漓的感觉。

殷广国说，云贵川等省份一些比较偏远落后的地

区，由于经济比较落后，是人口贩卖活动的多发地。早

年，这类行为多以贩卖妇女为主：将当地妇女拐卖到东

部发达地区后，通过中间人贩卖给当地人做妻子。

“这些年，这些地区的人口贩卖活动发生了一些变

化，由贩卖妇女改为以贩卖婴儿为主。人贩子从当地

收罗刚生下来的婴儿，通过火车等交通工具运送到内

地，而后通过下线完成交易。”

殷广国介绍说，由于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

妇女犯罪专项行动的开展，为了规避被打击的风险，犯

罪分子最近两年也很少会选择利用交通工具运送婴

儿。

“很多当地妇女怀孕到八九个月的时候，自己会坐

火车到潍坊、东营等地待产。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再

通过早已经联系好的中间人，将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卖

给买方。”殷广国说，在这些地区“自生自卖”孩子的现

象比较多见。卖主一般会将孩子以五六千元左右的价

格将孩子卖给中间人，经过层层倒手，买主一般需以男

孩4万、女孩2万元左右的价格买下孩子。

“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孩子和小猫小狗一样，没什

么区别。生下来就卖，卖完了再生。他们把卖孩子当

成了一个赚钱的途径。”殷广国说。

“这些孩子目前仍旧留在买方家里。”谈到被解救

的29名婴儿的最终去向，殷广国说，尽管为了给孩子寻

找亲生父母，聊城警方在四川、云南等地苦寻半个多月

的时间，但仍未能让孩子顺利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目前，公安机关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为被拐卖的婴

儿寻找亲生父母。一是通过DNA库进行数据比对。“但

是，这些‘自生自卖’的父母既然打算卖掉孩子，就不会

再有找回孩子的打算，数据库里自然就不会有他们的

数据。”殷广国说。

另外一种途径——丢失儿童的父母在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请求全国各地公

安机关进行协查，也因为“孩子父母不会报案”被堵死。

“人贩子与买主卖主之间多为单线联系，双方多不

会留下真实信息，这也给查找制造了困难。”殷广国无

可奈何地说，遇此境况，相比解救被拐卖儿童，给他们

寻找亲生父母难度更大。

因此，目前这29名孩子仍旧只能继续留在买主“父

母”家中。“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对于未干扰解救、

未对孩子进行虐待的买主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专案组

民警郝杨说，“同时与他们签订协议，将孩子继续留在

他们家里，要求他们保证不得虐待孩子，一旦孩子找到

了亲生父母，必须无条件将孩子归还。”

“没办法，这或许是目前能给孩子们找到的最

好归宿。”殷广国说，这些多因不能生育而购买孩子

的家庭，一般都会真心对待孩子，并且通过长时间

的抚养，对孩子也产生了较深的感情。相比福利

院、救助站等民政救济机构，这些家庭的环境更适

合孩子的成长。

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来自云贵川地区的29名婴儿的命运便早已注定。

“没办法，这或许是目前能给孩子们找到的最好归宿。”山东聊城市刑警支队长殷广国长叹一声。

日前，由公安部挂牌督办、聊城警方侦破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相继审理完毕。涉案人员分别被判

处无期至一年半不等刑期。然而，被解救出来的29名婴儿，却因为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仍旧只能继续寄

养在买主家里，等待未知的命运。

有家难回的不只他们：2009年10月29日，公安部在网站上公布了首批60名已被解救的

未查清身源被拐儿童信息。截至今年6月，仅有6名孩子顺利回家。剩下的54名孩子，仍在

苦寻回家之路。

“聊城警方对买主免于处罚确实有据可依。”山

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媛媛说，虽然《刑法》规定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依据“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

行为，不阻挠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金一，则对继续

让被卖婴儿继续留在买主家中这一做法可能产生的

后果表示忧虑。“不追究刑事责任不等于没犯罪。”赵

金一说，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给公众造成“收买孩子不

会受处罚”的错觉，这种侥幸心理有可能会“鼓励了

这种行为的发生”。

“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由买主代养在法律上则

并无依据。”赵金一说，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对于被

解救的儿童，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的”应依法交由民政部门收容抚养。但在现实中，这

一条款面临诸多限制。因为收容能力及条件限制，

目前我国大多数相关民政机构，多以收容残障、流

浪、弃儿为主。对于上述婴儿，多数民政机构有心无

力。

唯一有可能为孩子找到合法归宿的途径是，由

购买转为收养。“但同时《收养法》还对收养人做出了

无子女、年满三十五周岁、有抚养教育被抚养人能力

的规定。”赵金一说。

“两起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买主是出于续香火

的目的，从人贩子手中购买了男婴。”殷广国说，这些

家庭多数都已有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孩子。“无子

女”的收养条件，显然是无法被满足的。

难题不只摆在殷广国他们面前。据媒体报道，

2003年昆明“10·8”专项打拐斗争后，被卖到福建晋

江的26个孩子，经历了警方的解救之后同样戏剧性

地重新回到了买主“父母”家，而10个孩子回到昆明

后无人认领，最终成了福利院里的新孤儿。

面对这一难题，作为打拐行动的主要职责部门，公

安部近日下发的一份方案指出，“对于暂未找到亲生父

母的来历不明儿童，可责令买主继续抚养，并告知不得

虐待、转卖，待找到其亲生父母后无条件解救。”

尽管对由买主代养这一行为从法律角度提出诸

多异议，律师赵金一也承认，“聊城警方的动机是好

的，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张群则对孩子的

成长流露出一丝忧虑：“这样一来，周围很多人都会

知道孩子的身世。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受到周围孩

子的歧视，比如给孩子起一些‘野孩子’之类歧视性

的外号。这对孩子性格的塑造相当不利，很容易就

会自卑、自闭。”

“但是，拐卖婴儿这种犯罪行为又必须得严厉打

击。”“8·26”专案组民警郝杨说，即使这种解救看起来

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孩子的命运。据《山东商报》

对于聊城刑警支队长殷广国和他的属下来说，这

是场不折不扣的大胜。

2009年7月底，聊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群众举

报：自2008年 10月以来，犯罪嫌疑人东昌府人卢某伙

同他人多次从四川等地向山东贩卖婴儿。

这起被命名为“8·26”重大贩婴团伙案的案件，随

后被公安部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挂牌督办案

件。奔走四川凉山、东营、潍坊等地，聊城警方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的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侦查，查明卢某

等人结伙或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通过四川当地

联系人，在云、贵、川等地收罗婴儿送到聊城等地贩

卖，并最终将15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解救被贩卖

婴儿 14 名。其中，5名犯罪嫌疑人来自云南、四川两

省。

“主犯卢某日前被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

刑，这在省内同类案件中是量刑最重的一个。”专案组

副组长、聊城刑警支队长殷广国说。

另外一起被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案件——“8·14”重

大贩婴团伙案，规模之大同样令人震惊。该案最终解

救被拐卖婴儿15名。和“8·26”案相似，这起由聊城市

东昌府区刑警中队侦破的案件中，被抓获的30名犯罪

嫌疑人构成同为山东、四川和云南多地。

两起案件的另外一个高度相似之处是，“29个孩子

全部来自云贵川地区。”专案组民警郝杨说。

无良：29个婴儿被拐卖

无知：“自生自卖”成挣钱手段

无奈：被卖婴儿有家难回

■律师释法

无奈之举可能鼓励买方市场

29名被拐婴儿无人认领
警方无奈又送回买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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